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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联系，社区党组织可以直接走访联系重点人群，为社区

居民提供多样化服务，加强联系，从而打破所谓的“陌生

人社会”，重构新型“熟人社会”，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

邻里纠纷和矛盾，为德治和法治的有机统一奠定基础。

（三）严格执法，重在于行

执 行 力 是 有 序 推 进 社 区 治 理 司 法 公 正 的 法 律 权 威 和

生命力的重要保证。社区是执法的最底层和最前沿，社区

执法过程中要防止过于软弱、松散、变向和扭曲。在前几

年，一些基层政府工作和执法人员通过两种手段来解决矛

盾：一种是通过胁迫的手段，甚至是威胁来解决矛盾。表

面上他可以解决问题，背后却是激化矛盾，因为人民不会

满意，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更是脱离了群众。全国

各地都发生过许多城市管理暴力事件，但近年来街头小贩

伤害甚至杀害城市管理人员的现象已不再存在。第二种就

是通过钱来解决矛盾。然而，大部分用金钱购买的和平是

难以持久的，并且会让人们产生一种思想，即可以允许人

们制造麻烦。因此，当他们下次遇到问题时，他们仍然会

制造麻烦，最终陷入一个恶性循环，到那时维持稳定成本

也随之上升。这两种解决矛盾的手段体现了社区治理中的

法律法规不完善，执法缺乏权威性。故社区执法过程中必

须始终坚持依法执行、严格执法。

提升法律权威的方法有以下三个方面：

首先，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。组建守法、懂法的基层

执法队伍，要防止执法人员腐败和滥用职权，建立规范的

执法制度体系。[3]

其次，要逐案纠正偏差。治理酒后驾车的经验是相对

成功的，也是值得借鉴的。酒驾后不管是公职人员还是普

通群众，不管是名人还是百姓，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只

要存在违法行为就要受到相应的法律惩罚。

最 后 ， 司 法 公 正 。 随 着 我 国 司 法 体 制 改 革 的 不 断 深

化，有效地堵上了人情案、金钱案和关系案的路子，不断

维护司法的公正性。司法的公正不公正直接影响到群众的

利益，群众是最清楚的，关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和法

治中国的建设。总之，只有严格守法、公正执法、依法依

规办事，才能在群众心中种下法治的种子，才能使居民群

众对法治化建设有信心，有期待。

（四）提升居民学法用法的便利性

早在20世纪40年代，费孝通就说过，“法治秩序的制

定不能仅仅依靠制定一些法律规定和建立一些法院，还取

决于人们如何使用这些设备。此外，必须在社会结构和观

念上进行一些改革。”社区最需要的就是法律服务和“洼

地”的法律资源。因此，有必要促进法律服务和法律资源

直接融入社区。

一是要积极向社会普及法律知识。创新普法形式，善

于运用身边案例制作喜闻乐见的短视频进行普法宣传，提

升居民学法用法积极性，引导居民“自觉尊法守法，有问

题找法律，依靠法律解决问题”的思维观念。

二 是 在 社 区 居 民 服 务 中 心 开 设 学 法 小 讲 堂 ， 组 织 法

官、律师、检察官等专业人员在主题党日、快乐星期天活

动时到社区开展法律知识讲解，在每周的快乐星期天活动

中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，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群

众解决矛盾。

三是有针对性行地开展法律知识培训。定期组织社区

物业从业人员、居委会工作人员、务工群众等进行相应行

业的法律知识培训，帮助他们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

法权益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。

（五）依法监督指导切实提高社区法治水平

一要加强对行政行为和司法活动的监督。在党内监督

和行政监督的基础上，还需加强群众监督与媒体监督，方

便及时纠正错误的司法和行政行为。

二 要 加 强 对 各 种 社 区 组 织 和 社 区 人 员 违 法 行 为 的 监

督。对于一些主要由个人道德引起的不文明行为，社区组

织可以通过听证会、协调会、评议会等方式引导居民形成

自治公约。同时，也可以动员群众积极开展群众工作，监

督和纠正不文明行为。例如，对于一些长期不缴纳物业管

理费的居民，可以将其记录在个人信用记录中，形成社会

约束力。

针对部分社区居民不文明饲养宠物的问题，可以在社

区内建立“文明养宠管理小组”的组织，组织党员、志愿

者和重点群众到社区巡查，对发现的不文明饲养宠物的行

为进行批评教育。

（六）完善资金保障机制

社区治理最终的和最重要的资金保障是财政资金，地

方财政应将社区治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确保社区正常运

转经费和社区工作者人员经费能够按时兑现，并继续加大

对社区治理正常运行的财政投入，针对社区工作者待遇现

状，应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，提升社区工作者的使命感、

责任感。同时，应该引进相应的社会资本加入到社区治理

中，建立以财政资金为主体的多元筹资机制，为社区治理

法治化建设提供资金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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